
附件 1：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关于职员职工聘任的若干意见 

各学院、部门： 

为继续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岗位设置管理制度，进

一步推动我院人事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根据上级文

件精神和通知，结合我院实际，现就 2019年职员职工聘任工作

提出如下意见。 

一、聘任原则 

按照“按需设岗、竞聘上岗、按岗聘用、规范管理”原则实

行岗位聘任，实现人事管理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 

二、聘任范围 

二级学院、党政管理机构、群众团体、直属机构的职员职工

（不含专任教师、学院中层及以上干部）。专业主任、教学部主

任等按要求同步聘任。 

三、聘任基本条件 

1．遵守宪法和法律，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遵守学

院各项规章制度。 

2．具有良好的品行、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3．具备岗位所需的专业、能力或技能条件，以及适应岗位

要求的身体条件。 



4．应聘者为本院在职教职工（含事业编制、聘用合同制人

员）。 

四、聘任办法、程序及有关规定 

（一）聘任办法 

1．学院设立岗位设置管理委员会，由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成

员、工会主席、各教学单位负责人、各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负

责本次职员职工聘任工作。岗位设置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设在人事

部，负责本次聘任的具体工作。 

本次聘任采用公开招聘的方式，通过双向选择竞聘上岗。 

本次职员职工聘期为 4年（在本次聘期内退休的人员，其聘

期至退休止），在聘期内原则上不作岗位调整。 

2．各单位成立聘任小组，聘任工作实行单位主要负责人负

责制。各单位职员职工的聘任工作由单位主要负责人负责。各单

位应在学院公布的岗位职数内聘任。 

3．各单位首批聘任后如仍有空缺岗位，可进行第二次招聘。

第二次招聘后若仍有少量无人应聘的岗位，可暂缓招聘。 

4．聘任过程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聘任过程中出现劳动、

人事争议，可采取书面形式向院教职工申诉处理委员会（办公室

设在学院党政办公室）反映。 

（二）聘任程序 

1.制定实施办法：关于职员职工聘任的若干意见经学院岗位

设置管理委员会审议、党政联席会议同意后执行。 



2．公布岗位：学院岗位设置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各单位

职员职工岗位设置、岗位职责。 

3．个人申报：每位职员职工可在《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职员职工应聘志愿表》上填报 2个应聘岗位。 

4．组织考察：院岗位设置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汇总并反馈各

单位各个岗位的应聘者名单；各单位招聘小组（由主要负责人任

组长）对应聘人员进行考察（可采用笔试、面试、谈话等方式）。

经招聘小组集体讨论，提出拟聘职员职工名单，并以适当方式征

求应聘人员的意见。 

5．学院审核：各单位招聘小组将本单位职员职工拟聘名单

送院岗位设置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经复核后报学院党政联席会议

审议。 

6．聘前公示：由院岗位设置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公布各单位

具体岗位职员职工拟聘任名单；有关申诉和反映可向院教职工申

诉处理委员会办公室提出。 

7．公布聘任名单：由院岗位设置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公布各

单位具体岗位聘用的职员职工名单。 

8．办理聘用手续：通知下发 1周内受聘人员办理工作交接，

并到所聘部门报到上岗。 

（三）关于待聘及拒聘 

待聘及拒聘人员原则上进入人才交流中心待岗，从待聘或拒

聘次月起 2个月内保留基本工资，但不再享受院内福利和其它一



切待遇。2个月后停发工资，并解除劳动合同。事业编制人员的

待聘及拒聘按照浙江师范大学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其他规定 

1．提倡交流轮岗，合理配置人才资源。 

2．原则上不从教学科研人员中招聘职员职工。从事业务性

较强的专业技术岗位人员，原则上不流动。 

3．聘前年度考核不合格者或在记过（含）以上处分期内的

人员，所在单位可以不聘，作为待聘人员处理。 

4．各单位聘用职员职工，必须执行人事回避制度有关规定，

不得聘用本单位领导的配偶、父母、子女在本单位任职。 

五、聘后管理 

加强聘后管理和履职考核。各单位每年要对受聘上岗职员职

工的德、能、勤、绩、廉等情况进行客观、公正、准确的考核，

年度考核结果存入档案，作为续聘、晋升工资、实施奖惩的主要

依据。 

六、本办法由人事部负责解释。 



2019年行知学院职员职工聘任工作日程表 
 

时  间 工   作   内   容 

4 月 22 日 审议职员职工聘任的若干意见。 

4 月 22 日—24 日 
各部门（科室）工作职责、岗位设置及岗位职责等信

息填报，4 月 24 日中午 12:00 前上报人事部。  

4 月 24 日—26 日 汇总并审核岗位设置及工作职责。 

4 月 28 日-30 日 

发布职员职工聘任工作通知，公布岗位设置、岗位职

责，4 月 30 日中午 12:00 前，应聘者填报《应聘志愿

表》，并将纸质志愿表交至人事部。 

5 月 5 日前 
人事部汇总、审核应聘人员材料，并按应聘者志愿向

各学院（部门）提供应聘人员名单。 

5 月 6 日—7 日 
各单位对应聘人员进行考察，并向人事部提交拟聘人

员名单。 

5 月 8 日—9 日 复核拟聘人员名单，并提交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 

5 月 10 日—12 日 公示拟聘人员。 

5 月 15 日前 下发聘用通知，受聘人员办理聘用手续。 

 

 


